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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股价涨幅较大，超过大部分同行

业公司股价涨幅且显著高于上证综指、 科创50等相关指数涨幅， 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及非理性炒作的风

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6月4日至2026年6月17日连续10个交易日累计上涨幅度为90.42%，公司股

价累计涨幅偏离基本面，存在较高的炒作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务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切实

提高风险意识。

●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截至2026年6月17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公司所属中上协

行业分类“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对应的指数最新滚动市盈率为32.30倍，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因此无市盈率倍数。 公司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及非理性炒作

情形，可能存在较大回调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估值过高带来的投资风险，审慎评估公司股票的合

理价值，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2025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234.32万元，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63.16万元（未经审计）。 公司目前整体经营规模较小，且处于亏损状态，抵

御市场波动和行业变化的能力相对有限。

● 市场近期高度关注商业航天、存储芯片、PCB、光模块相关概念。 现阶段，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高

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及竞争格局均未发生重大

变化，公司近期未新增上述领域重大客户，亦未获取新增大额订单。 公司产品位于产业链上游前端环节、

距离终端应用层级较远，在终端产品综合成本中占比较低，上述领域的需求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

动作用较为有限。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6月4日至2026年6月17日连续10个交易日累计上涨幅度为90.42%，公司股

价累计涨幅偏离基本面，存在较高的炒作风险。公司近期股价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科创综指、科创50

等相关指数涨幅，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

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3日、5月14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于2026年6月8日、6月9日、6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3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5月15日、2026年6月1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股

票、“瑞科转债”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二、存在估值较高风险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截至2026年6月17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公司所属中上协行业

分类“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对应的指数最新滚动市盈率为32.30倍，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负，因此无市盈率倍数。 公司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及非理性炒作情形，

可能存在较大回调风险。

三、市场抵御能力不足风险

根据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234.32万元，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

263.16万元（未经审计）。 公司目前整体经营规模较小，且处于亏损状态，抵御市场波动和行业变化的能

力相对有限。

四、二级市场概念炒作风险

市场近期高度关注商业航天、存储芯片、PCB、光模块相关概念。 现阶段，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高性能

聚酰亚胺薄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及竞争格局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近期未新增上述领域重大客户，亦未获取新增大额订单。 公司产品位于产业链上游前端环节、距离

终端应用层级较远，在终端产品综合成本中占比较低，上述领域的需求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作

用较为有限。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

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

能涉及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信息披露

202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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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6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5年11月30日

至2026年5月30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

间，共有6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内部核查及上述核查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上述6名核查对象均为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其知

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之前，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其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及个人资金安排，与本次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无关；其个人在买卖公司股票时，未获知、亦未通过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时点安排等相

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此之外，本次激励计划的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结论

综上，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公司其他相关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

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

自查期间，未发现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行为或者泄露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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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16日和2026年6月17

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9.28%（超过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2、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5、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在指定媒体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经自查，公司依据下游客户2024年采用江苏辉迈粉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辉迈” ）球形硅微粉及其他材料制备覆铜板

成品基材后，在客户实验室环境下完成的单次介电性能检测试验数据得出“江苏辉迈球形硅微粉可应用于M9级别覆铜板的生产，介电

系数符合相关要求”结论。 本次验证检测对象为覆铜板成品基材，实验室检测结果符合相关要求，本次检测未单独针对球形硅微粉粉体

原料开展介电性能测试。 该应用曾处在初期试样和研发阶段，截至目前，公司相关产品未通过下游客户认证，也未获得任何订单，后续研

发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判断，高度留意相关投资风险。

3、经自查，公司下游客户陆续对江苏辉迈球形硅微粉产品应用于M9级别覆铜板进行测试及试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

下游客户关于江苏辉迈球形硅微粉产品应用于M9级别覆铜板事宜的相关反馈，也未获得任何订单，江苏辉迈球形硅微粉产品能否应用

于下游客户M9级别覆铜板的生产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判断，高度留意相关投资风险。

4、截至2026年6月17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46.92倍，公司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26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对应的行业平均滚动市盈率为56.56倍，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同行业水平，存在估值偏高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

短期涨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的下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5、公司业务未来可能面临宏观环境、行业政策以及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示

广大投资者注意股票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6、截至2026年6月16日，公司总股本为108,472,091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票67,463,9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19%，公司外部流通

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7、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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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1、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近期波动较大，自2026年6月4日至2026年6月

17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达53.51%。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6月16日、6月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但公

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近期投资标的上海阶跃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大额亏损状态。

标的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有可能面临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从而可能导致公司投资

出现亏损风险。

3、 公司主营调味品业务，2025年度公司服务器租赁业务收入占比较小且持续处于亏损状态，2025

年服务器租赁业务收入12,187.63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仅为3.53%，净利润为-2,857.86万元。 2025

年度存在签订大额合同短期内终止的情况，业务开展不及预期，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4、上述投资占标的公司股份比例较小，对公司整体业务不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5、经自查，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共同投资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的情

形。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6月16日、6月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目前经营正常，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6月16日、6月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均不存在根据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

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可能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重要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6月16日、6月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1669� � �证券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2026-030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玲珑巷路1号院1号楼中电建科技创新产业园A座8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88,593,1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08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小军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4人，董事长丁焰章、独立董事张兆祥、孙子宇、窦皓及董事刘易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28,424,423 99.3659 54,886,801 0.5785 5,281,919 0.0556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0,950,823 99.3925 51,829,101 0.5462 5,813,219 0.0613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28,519,324 99.3669 52,625,100 0.5546 7,448,719 0.0785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3,046,342 99.4146 51,956,301 0.5476 3,590,500 0.0378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26,755,842 99.3483 53,687,801 0.5658 8,149,500 0.0859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65,027,488 97.6438 216,719,855 2.2840 6,845,800 0.0722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6,142,531 99.2364 65,669,712 0.6921 6,780,900 0.0715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6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28,970,778 99.3716 53,878,490 0.5678 5,743,875 0.0606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7,831,153 98.0950 167,303,688 1.7632 13,458,302 0.1418

10．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15,667,052 98.1775 166,082,669 1.7503 6,843,422 0.0722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2,650,371 98.0404 171,971,967 1.8124 13,970,805 0.14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294,674,429 84.1395 51,956,301 14.8353 3,590,500 1.0252

5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2026年度预算

报告的议案

288,383,929 82.3434 53,687,801 15.3297 8,149,500 2.3269

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2026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

126,655,575 36.1644 216,719,855 61.8808 6,845,800 1.9548

7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77,770,618 79.3129 65,669,712 18.7509 6,780,900 1.9362

8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聘请2026年度

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290,598,865 82.9758 53,878,490 15.3841 5,743,875 1.6401

10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度

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177,295,139 50.6238 166,082,669 47.4222 6,843,422 1.95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苏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公教育 公告编号：2026-047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股东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质押股份439,196,957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比例为55.8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12%；累计被司法冻结及标记股份785,791,589股，占其所持股

份的比例为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74%。

2、鉴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及冻结的比例较高，存在债务负担

较重、资金链紧张的情况，若后续未能以其除持有公司股票以外的资产偿还债务，则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存在后续被采取司法处置或强制执行等风险，进而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本次股东股份冻结基本情况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中公未来”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经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系统查询确认，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

申请

人

原因

北京中

公未来

信息咨

询中心

（有限

合伙）

是

42,109,

200

100.00% 0.68% 否

2026年6

月3日

2029年5

月12日

深圳

市罗

湖区

人民

法院

司法

冻结

合计 一

42,109,

200

100.00% 0.68% 一 一 一 一 一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鲁忠芳 88,661,798 1.44% 88,661,798 0 100.00% 1.44%

李永新 655,020,591 10.62% 562,130,877 92,889,714 100.00% 10.62%

北京中公未

来信息咨询

中心（有限合

伙）

42,109,200 0.68% 42,109,200 0 0.00% 0.68%

合计 785,791,589 12.74% 692,901,875 92,889,714 100.00% 12.74%

三、其他相关说明

1.经公司与股东北京中公未来确认，因其与债权人存在借款合同纠纷，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

对股东北京中公未来上述股份进行司法冻结，涉案金额18,246.09万元。

2.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

大额债务逾期、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及仲裁情况如下：

类型

股东

名称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

进展

相关公告索引

李永新

为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支付协议

提供担保

51,681.19

和解

结案

《关于公司重大仲裁及累计诉讼、 仲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 仲裁进展及

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3）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及

司 法 标 记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25-030）

《关于公司重大仲裁进展、 重大诉

讼及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4）

李永新

为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分行金融借款合同提供

担保

5,622.17 已结案

《关于诉讼进展及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

及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5-065）

担保涉及

诉讼或仲

裁

李永新 借款担保纠纷 8,000 一审中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3）

李永新 借款担保纠纷 22,989.82 未开庭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6）

李永新 借款担保纠纷 30,018.52 执行中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及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

的 提 示 性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26-017）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李永新 借款担保纠纷 6,422.18 清偿中

《关于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23）

鲁忠芳 借款担保纠纷 823.75 清偿中

《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股东

负债

李永新 借款纠纷 9,361.50 已结案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拍卖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

成过户暨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1）

李永新 借款纠纷 16,308.00 未开庭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6）

李永新 质押融资纠纷 40,000 未开庭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鲁忠芳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6,704.41

诉前财

产保全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64）

李永新 借款合同纠纷 13,951.85

调解

执行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及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关于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5）

北京中公

未来

融资合同纠纷 9,881.24 已清偿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被强制平仓暨权益变动触及 1%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43）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

股份被强制平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45）

北京中公

未来

借款合同纠纷 18,246.09 执行中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47）

目前未有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李永新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李永新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质押股份439,196,957股，占其所持

股份的比例为55.8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12%；累计被司法冻结及标记股份785,791,589股，占其

所持股份的比例为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74%。

5.鉴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及冻结的比例较高，存在债务负担较

重、资金链紧张的情况，若后续未能以其除持有公司股票以外的资产偿还债务，则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存

在后续被采取司法处置或强制执行等风险，进而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6.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88047� � � � � � � � �证券简称：龙芯中科 公告编号：2026-025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京五矿君澜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6

普通股股东人数 50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6,415,8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6,415,8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50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5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伟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4,001,839 99.0203 2,402,784 0.9750 11,230 0.004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919,183 98.9868 2,480,646 1.0066 16,024 0.0066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881,743 95.4573 2,406,948 4.5155 14,430 0.0272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924,592 98.9890 2,458,819 0.9978 32,442 0.0132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897,207 98.9778 2,486,277 1.0089 32,369 0.013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948,062 98.9985 2,449,397 0.9940 18,394 0.007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68,362 98.8444 2,839,137 1.1521 8,354 0.0035

8.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以下子议案将逐项表决：

8.01、议案名称：发行的股票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59,859 98.8409 2,842,640 1.1535 13,354 0.0056

8.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70,835 98.8454 2,832,464 1.1494 12,554 0.0052

8.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63,351 98.8424 2,839,148 1.1521 13,354 0.0055

8.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62,475 98.8420 2,839,148 1.1521 14,230 0.0059

8.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70,585 98.8453 2,832,714 1.1495 12,554 0.0052

8.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83,715 98.8506 2,819,584 1.1442 12,554 0.0052

8.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68,243 98.8443 2,835,056 1.1505 12,554 0.0052

8.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68,259 98.8443 2,835,040 1.1505 12,554 0.0052

8.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73,894 98.8466 2,828,405 1.1478 13,554 0.0056

8.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80,973 98.8495 2,822,326 1.1453 12,554 0.005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44,318 98.8346 2,858,181 1.1599 13,354 0.005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50,952 98.8373 2,851,347 1.1571 13,554 0.005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54,752 98.8389 2,848,347 1.1559 12,754 0.0052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55,203 98.8390 2,847,896 1.1557 12,754 0.0053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955,436 99.0015 2,446,473 0.9928 13,944 0.0057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相关主体切实履行填补回报措施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60,315 98.8411 2,829,000 1.1480 26,538 0.0109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985,359 99.0136 2,416,250 0.9805 14,244 0.0059

1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579,189 98.8488 2,823,310 1.1457 13,354 0.005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6,658,575 72.7296 2,480,646 27.0953 16,024 0.1751

3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6,733,867 73.5520 2,406,948 26.2903 14,430 0.1577

4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

案》

6,663,984 72.7887 2,458,819 26.8569 32,442 0.3544

5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

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6,636,599 72.4895 2,486,277 27.1568 32,369 0.3537

6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6,687,454 73.0450 2,449,397 26.7540 18,394 0.2010

7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6,307,754 68.8977 2,839,137 31.0110 8,354 0.0913

8.01 发行的股票种类和面值 6,299,251 68.8048 2,842,640 31.0493 13,354 0.1459

8.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6,310,227 68.9247 2,832,464 30.9381 12,554 0.1372

8.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6,302,743 68.8429 2,839,148 31.0111 13,354 0.1460

8.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与定

价原则

6,301,867 68.8334 2,839,148 31.0111 14,230 0.1555

8.05 发行数量 6,309,977 68.9219 2,832,714 30.9408 12,554 0.1373

8.06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6,323,107 69.0654 2,819,584 30.7974 12,554 0.1372

8.07 限售期 6,307,635 68.8964 2,835,056 30.9664 12,554 0.1372

8.08 上市地点 6,307,651 68.8965 2,835,040 30.9662 12,554 0.1373

8.0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

配安排

6,313,286 68.9581 2,828,405 30.8938 13,554 0.1481

8.10 决议有效期 6,320,365 69.0354 2,822,326 30.8274 12,554 0.1372

9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6,283,710 68.6350 2,858,181 31.2190 13,354 0.1460

10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6,290,344 68.7075 2,851,347 31.1444 13,554 0.1481

11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6,294,144 68.7490 2,848,347 31.1116 12,754 0.1394

12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

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

的议案》

6,294,595 68.7539 2,847,896 31.1067 12,754 0.1394

13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694,828 73.1256 2,446,473 26.7220 13,944 0.1524

14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及相关主体切实履行填

补回报措施承诺的议案》

6,299,707 68.8098 2,829,000 30.9003 26,538 0.2899

15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6-2028年） 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6,724,751 73.4524 2,416,250 26.3919 14,244 0.1557

1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6,318,581 69.0159 2,823,310 30.8381 13,354 0.14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2-1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7-16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股东北京天童芯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童芯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天童芯正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天童芯国科技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北京中科算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股东会议案3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荣胜、郑晴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

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73� � � � � � �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6-072

债券代码：128138� � � � � � �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女士、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11,535,0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9%）；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义珑欣” ），持有公司股份18,171,0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5%）。 郭倍华女

士、安义珑欣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7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9日止，

郭倍华女士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173,314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

安义珑欣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86,657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女士以及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安义

珑欣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1、减持主体：郭倍华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倍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11,535,07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7.29%；郭倍华女

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刘少云先生、韩丹女士、安义珑欣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50,887,11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1.39%。

（二）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1、减持主体：安义珑欣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义珑欣持有公司股份18,171,04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45%。安义珑欣为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与刘少云先生、郭倍华女士、韩丹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250,887,11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1.3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郭倍华女士、安义珑欣）

3、普通股总股本：408,665,700股。

4、拟减持股份数量、方式、占普通股总股本比例、拟减持金额：

序号 股东名称

拟减持数量

（股）

拟减持方式

拟减持股份占普

通股总股本比例

拟减持金额

（元）

1 郭倍华 8,173,314

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

式

2% 100,286,563

2 安义珑欣 4,086,657

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

式

1% 50,143,281

合计 一 12,259,971 一 3% 150,429,844

注：因郭倍华女士与安义珑欣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根据相关规则，郭倍华女士与安义珑

欣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即2026年7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9

日止，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及交易情况确定。

7、股东郭倍华女士、安义珑欣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8、股东郭倍华女士、安义珑欣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规定的情形。

9、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情

况。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郭倍华女士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承诺如下：

“（一）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

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上述规定。

（二）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

1、对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流通限制

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

（1）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延长锁定期，则锁定期顺延；

（2）如发生本人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人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承诺：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如拟减持股票的，本人将在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且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自本次发行上市至减持公告之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2、在符合减持条件的前提下，本人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转让公

司股票，并遵守如下承诺：

（1）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采取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本人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 本人应当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减持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

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信息，且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得超过6个月。 在

减持时间区间内，本人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本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

达到公司股份总数1%的，还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交易日内就该事项作出公告。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公

司发生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的，本人应当同步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并说明本次减持与前述重大

事项是否有关。

（2）大宗交易方式，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本人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3）协议转让方式，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转让价格的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业务规则另

有规定的除外。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后如果本人所持股份比例低于5%的，则本人在减持后6个

月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并应当依照集中竞价交易的上述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人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减持比例中的股份总数按照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的总股本计算。

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计算减持比例时，本人与本人的一致行动人

的持股比例应当合并计算。

4、本人减持股份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的二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本人在预先披露的股份减持时

间区间内，未实施股份减持或股份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的，应当在股份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的二个交易日内

予以公告。

5、本人在所担任的董事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

遵守如下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

得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3）《公司法》对董事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中，关于“（二）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 第1条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的减持承诺已履行完毕，其余承诺尚在正常履行中，郭倍华女士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减持意向与此前

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2、安义珑欣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承诺如下：

“（一）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因公司进行权

益分派等导致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上述规定。

（二）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

1、对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流

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

（1）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延长锁定期，则锁定期顺延；

（2）如发生本合伙企业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合伙企业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本合伙企业承

诺：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如拟减持股票的，本合伙企业将在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合伙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自本次发行上市至减持公告之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2、在符合减持条件的前提下，本合伙企业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转让公司股票，并遵守如下承诺：

（1）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采取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本合伙企业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本合伙企业应当在首次

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减持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

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信息，且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得

超过6个月。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本合伙企业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本

合伙企业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公司股份总数1%的，还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交易日内就该事项作出

公告。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公司发生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的，本合伙企业应当同步披露减持进

展情况，并说明本次减持与前述重大事项是否有关。

（2）大宗交易方式，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本合伙企业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3）协议转让方式，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转让价格的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业务规则另

有规定的除外。 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后如果本合伙企业所持股份比例低于5%的，则本合伙企

业在减持后6个月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1%，并应当依照集中竞价交易的上述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合伙企业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减持比例中的股份总数按照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的总股本计算。

本合伙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计算减持比例时，本合伙企业与本合

伙企业的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应当合并计算。

4、本合伙企业减持股份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的二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本合伙企业在预先披露

的股份减持时间区间内，未实施股份减持或股份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的，应当在股份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的

二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本合伙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合伙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中，关于“（二）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 第1条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的减持承诺已履行完毕，其余承诺尚在正常履行中，安义珑欣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减持意向与此前已

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及分红不达标情形。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股

东郭倍华女士、安义珑欣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若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了关于减持股份的其他规定，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股东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安义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

告知函》。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